
 2020年度社会保险申报承诺书
乌海市社会保险费核定稽查中心： 

我单位（或我代理机构）：                                        （名称），单位编号：          。现申报《2020年度社会保险参保单位工资情况申报表》及有关材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切实做好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及乌海市转发自治区社保局《关于做好我市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核定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乌人社函〔2020〕23号）等相关规定，现做出以下承诺：

一、申报的材料与本单位的职工人数、参保人数相一致，填报的名册数据真实可靠，不存在挂靠参保或漏参保问题。

二、申报的企业单位人员缴费工资申报表要和《1-12月平均工资汇总表》一致，填报的数据真实可靠，不存在少报、漏报、瞒报参保人员和缴费基数的问题。

三、我单位承诺，本年度社会保险缴费申报工作中，提供的所有申报数据和提供的财务资料真实、完整。我单位对有关申报社会保险缴费工作中所遵循的法规及相应的罚则有深入的了解。如在今后的检查、稽核、审计、劳动监察及与企业员工发生劳动关系纠纷过程中因我单位提供了虚假、伪造的数据和财务资料，造成少报、漏报、瞒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缴费人数，我单位将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

本承诺书签署后即刻生效。

承诺单位（公章）：         单位法人（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单位经办人员签章：            

                                                  年   月   日

